
广州市民政局 2021年福利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情
况公开（“福彩圆梦·孤儿助学工程”项目）

为便于社会各界及时了解福利彩票公益金的用途去向，彰

显福利彩票“扶老、助残、救孤、济困”的发行宗旨，加强社会监

督，促进福利彩票事业持续健康发展，根据《彩票公益金管理

办法》《民政部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信息公开办法》《广东省民

政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信息公开和资

助项目标识设立管理工作的通知》《广州市福利彩票公益金使用

管理办法》等要求，现对我单位 2021 年福利彩票公益金资助项

目信息公告如下：

一、项目信息

（一）项目名称

“福彩圆梦·孤儿助学工程”项目

（二）项目主要内容

为已被认定孤儿身份、年满 18 周岁后在普通全日制本科学

校、普通全日制专科学校、高等职业学校等高等院校及中等职

业学校就读的中专、大专、本科学生和硕士研究生，发放助学

金。

（三）项目周期

2021 年 1 月—2021 年 12月

（四）资金额度



项目总额为 98.9 万元。其中，2021 年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

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#粤财社〔2020〕313 号下达中央福

彩公益金 36.9 万元，2021 年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

事业专项资金#粤财社〔2021〕140 号下达中央福彩公益金 62万

元。2021 年实际支付 49.17万元，结余 49.73万元。其中：市本

级 26.1 万元，实际支出 19.5 万元，结余 6.6 万元统筹回收；转

移支付至各区 72.8 万元，实际支出 29.67万元，结余 43.13万元。

转移支付至各区的情况：越秀区下达资金 8.8 万元，实际支

付 3.25万元，结余 5.55万元；海珠区下达资金 3 万元，实际支

付 0.75万元，结余 2.25万元；荔湾区下达资金 5 万元，实际支

付 5 万元，结余 0 万元；天河区下达资金 1.5 万元，实际支付 1

万元，结余 0.5 万元；白云区下达资金 8 万元，实际支付 2.75

万元，结余 5.25 万元；黄埔区下达资金 3.5 万元，实际支付 0.67

万元，结余 2.83万元；花都区下达资金 11万元，实际支付 4.00348

万元，结余 6.99652 万元；番禺区下达资金 8.5 万元，实际支付

4.75 万元，结余 3.75 万元；南沙区下达资金 3.5 万元，实际支

付 0.42 万元，结余 3.08 万元；从化区下达资金 12 万元，实际

支付 2.25 万元，结余 9.75 万元；增城区下达资金 8 万元，实际

支付 4.83 万元，结余 3.17万元。

（五）项目负责人及联系方式

项目负责人：戴嘉誉，联系电话：020-83179263

二、项目成果



（一）项目完成情况

为符合“福彩圆梦·孤儿助学工程”项目条件的 110名年满

18 周岁后仍在普通全日制本科学校、普通全日制专科学校、高

等职业学校等高等院校及中等职业学校就读的在册孤儿发放了

助学金，共发放 49.17348 万元。

（二）实际效果

为 110 名年满 18 周岁后仍在普通全日制本科学校、普通全

日制专科学校、高等职业学校等高等院校及中等职业学校就读

的在册孤儿发放助学金，资助其完成学业，提高就业能力。

（三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

（1）数量指标

按照每人每年一万标准，为符合条件的孤儿发放助学金，

共发放 110 人。

（2）质量指标

孤儿年满 18 周岁后就读普通全日制本科学校、普通全日制

专科学校、高等职业学校等高等院校及中等职业学校的补助比

例为 100%。对纳入“助学工程”的孤儿建立档案，做到档案齐

全，手续完备。

（3）时效指标

助学金按季度发放到。孤儿因毕业、退学等原因不再就读

的，自次月起停止发放的准确率为 100%。



2.效益指标

积极做好政策宣传，引导和鼓励孤儿考取就读普通全日制

本科、专科学校。

3.满意度指标

发放满意度调查问卷 110份，受资助孤儿满意度 100%。

三、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

存在问题：根据《“福彩圆梦·孤儿助学工程”项目实施暂行

办法》第十一条，对于上年度资金使用有余额的，应当结转下

年使用。由于在做助学金资金测算时以学年计算（学年跨了两

个自然年度），对次年的资金进行了预算，导致资金未能在当年

使用完毕。

改进措施：根据实际做好年度资金测算，提升孤儿助学金

使用完成率。


